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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法典给担保带来哪些变化

主持人:

日前颁布的 《民法典》 整合了之前的婚姻法、 继承法、 民

法总则、 收养法、 担保法、 合同法、 物权法、 侵权责任法等法

律， 从体例上进行了重大调整。

从内容上看， 《民法典》 对于日常生活中经常碰到的 “担

保” 问题， 也作出了一定的调整， 分别规定于物权篇、 合同篇

和侵权责任篇等篇章。

以下变化是值得引起注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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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法典》 第六百八十六

条规定： 保证的方式包括一般
保证和连带责任保证。 当事人

在保证合同中对保证方式没有
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 按照

一般保证承担保证责任。 这也
是 2021 年 1 月 1 日起正式实

施的 《民法典》 对保证方式的

最大变更 ， 以往的 《担保法 》

规定， 对于保证方式约定不明

确的， 一律按连带保证处理。

那么 ， “一般保证 ” 与

“连带保证” 究竟有何区别？

首先， 一般保证下， 保证
人享有先诉抗辩权， 而连带保

证没有先诉抗辩权。

从程序意义上讲， 就是通
过清偿顺位先后的设定， 确保

一般保证的保证人承担责任的

时间在债务人之后， 即仅在主
合同纠纷经审判或者仲裁， 并

就债务人财产依法强制执行后，

仍然未能清偿债务的， 一般保

证人才承担保证责任。

而连带保证， 则无先诉抗
辩权的相关规定， 根据 《民法

典》 第 688 条的规定， 连带责
任保证是指的债务人不履行到

期债务或者发生当事人约定的

情形时， 债权人可以请求债务
人履行债务， 也可以请求保证

人在其保证范围内承担保证责
任。

其次是免责条件不同。

根据 《民法典》 第 692 条
的规定:无论是一般保证还是连

带保证， 对于保证期间没有约

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 保证期
间为主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

起 6 个月。 在合同约定的保证
期间和前述规定的保证期间 ，

一般保证的债权人未对债务人

提起诉讼或者申请仲裁的， 保
证人免除保证责任;在连带保证

中， 债权人未在合同约定的保
证期间和前述规定的保证期间

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的 ，

保证人免除保证责任。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 ， 民

法典实施后， 如果要为他人提
供担保， 当然应尽量选择 “一

般保证” 的担保方式， 而不是

“连带保证” 方式， 否则后果可
能不堪设想。

“一般保证”与“连带保证”有何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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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晓茂： 按照 《担保法》 的规

定， 留置属于法定担保， 以合同方

式设立担保物权的， 仅包括抵押合

同和质押合同两种形式。

但在实践中， 出现了很多以合

同方式创设的非典型意义的担保。

对此 “九民纪要 ” 曾经做出了回

应： “要充分发挥担保对缓解融资

难融资贵问题的积极作用， 不轻易否

定新类型担保、 非典型担保的合同效

力及担保功能”。

此次 《民法典》 同样选择了尊重

商事主体的意思自治， 规定 “担保合

同包括抵押合同、 质押合同和其他具

有担保功能的合同”， 为通过合同创

设新型担保留出了空间。

允许合同约定非典型担保

《民法典》规定“担保合同包括抵押合同、质押合同和其他具有担保功

能的合同”，为通过合同创设新型担保留出了空间。

若无特别约定，抵押财产可以转让

李晓茂： 抵押是一种常见的

担保方式， 值得注意的是， 此次

《民法典》 对于抵押财产的转让，

作出了与现行法律不同的规定。

按照现行 《物权法》 的规定，

抵押人在抵押期间转让抵押财产，

必须征得抵押权人的同意。

但在 《民法典》 实施后， 就

不再需要这么严苛的条件， 仅需

及时通知抵押权人即可。

《民法典》 规定： “抵押期

间 ， 抵押人可以转让抵押财产 。

当事人另有约定的， 按照其约定。

抵押财产转让的， 抵押权不受影

响。 抵押人转让抵押财产的， 应

当及时通知抵押权人。 抵押权人

能够证明抵押财产转让可能损害

抵押权的， 可以请求抵押人将转

让所得的价款向抵押权人提前清

偿债务或者提存。 转让的价款超

过债权数额的部分归抵押人所有，

不足部分由债务人清偿。”

那么， 抵押人转让抵押财产

无需征求抵押权人的同意， 抵押

权人的权利又该如何得到救济呢？

根据前述 《民法典》 的规定，

如果抵押权人能够提供证据， 证

明抵押财产转让会损害抵押权人

的利益， 可以请求抵押人将转让

所得的价款向抵押权人提前清偿

债务或者提存。

同时为了尊重当事人的意思

自治， 如果当事人事先约定， 禁

止在抵押期间转让抵押物， 则抵

押人不得在未征得抵押权人同意

的前提下转让抵押物。

《民法典》规定：抵押期间，抵押人可以转让抵押财产。当事人另有约定的，按照其约定。抵押财产转让的，

抵押权不受影响。

潘轶： 定金的规定最早出现在

《民法通则 》 中 ， 此后 《担保法 》

对此进行了细化， 而 《合同法》 基

本照搬了 《担保法》 的规定。

但实践中违约行为有轻有重，

如果不加区分， 对轻微违约行为也

施以定金处罚， 就可能导致处罚失

当。

因此， 后来颁布的 《担保法司

法解释》 对适用定金罚则的规定作

了一定程度的修正， 规定： “因当

事人一方迟延履行或者其他违约行

为， 致使合同目的不能实现， 可以

适用定金罚则。”

此次 《民法典》 在 《担保法司

法解释》 的基础上， 又往前迈进了一

步， 将适用定金罚则的条件由 “因当

事人一方迟延履行或者其他违约行

为， 致使合同目的不能实现”， 修改

为 “一方不履行债务或者履行债务不

符合约定， 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

《民法典》 有关 “一方不履行债

务或者履行债务不符合约定 ” 的规

定， 既概括了违约行为的基本形态，

也呼应了 《民法典》 第五百七十七条

与五百八十三条的规定， 同时避免了

《担保法司法解释》 对违约行为概括

规定存在的逻辑问题， 完善了司法解

释表述不准确可能导致的权利失衡问

题。

完善定金罚则

《民法典》将适用定金罚则的条件修改为：“一方不履行债务或者履行

债务不符合约定，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 ”

和晓科： 现有法律有关保证的

规定主要体现在 《担保法》 中， 本

次修订将保证合同作为有名合同独

立成篇， 这是一个重要变化。

同时根据现有法律， 当事人对

保证方式没有约定或约定不明的，

按连带责任保证承担保证责任。

而 《民法典》 对此作出重要改

变， 规定： “保证的方式包括一般

保证和连带责任保证。 当事人在保

证合同中对保证方式没有约定或者

约定不明确的， 按照一般保证承担

保证责任。”

因为连带保证是一种加重责任，

理应由当事人作出特别约定， 而不宜

通过法律推定。

此外相较于现行法律规定， 《民

法典》 对保证期间作了较为清晰统一

的规定： “债权人与保证人可以约定

保证期间， 但是约定的保证期间早于

主债务履行期限或者与主债务履行期

限同时届满的， 视为没有约定； 没有

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 保证期间为

主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六个月。”

未约定保证方式视为“一般保证”

《民法典》规定：当事人在保证合同中对保证方式没有约定或者约定

不明确的，按照一般保证承担保证责任。


